
a有
銬
的
街
路
菌
。
閉
目
包
含
。
白
為
個
值
平
衡
髓
的

發
國
國
民
年
會
體
制
親
劉
國

本
不士

政
府
早
有
構
想
於
去
年
總
統
大
選
期
間
即
行
推
出
已
規
劃
經
年
的
「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」
。
、
突
如
其
來

的
一
場
世
紀
末
的
地
震
浩
劫
攪
亂
了
以
「
保
險
」
為
主
軸
的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之
時
程
;
而
在
新
政
府
成
立

後
，
原
有
的
規
劃
方
案
也
面
臨
了
重
新
考
量
。
負
責
統
籌
規
劃
幕
僚
作
業
的
經
建
會
在
極
短
時
間
內
業
已
陸

續
擬
就
甲
、
乙
、
丙
、
丁
四
案
，
並
在
召
開
過
數
次
朝
野
座
談
、
專
家
學
者
諮
詢
會
議
後
，
終
於
沈
澱
出
兼

顧
保
險
精
神
的
「
國
民
年
金
儲
蓄
保
險
案
」
與
含
福
利
精
神
的
「
仝
民
提
撥
平
衡
基
金
案
」
兩
項
方
案
，
刻

正
與
立
法
院
各
黨
團
協
商
，
俾
取
得
共
識
。

後
者
(
下
稱
乙
案
)
將
發
放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老
人
每
人
每
月
三
千
元
的
津
貼
主
張
納
入
制
度
設
計
之
中
，

相
當
程
度
地
反
映
了
新
執
政
黨
履
行
競
選
諾
言
的
色
彩
。
而
在
目
前
財
政
狀
況
日
益
拈
提
情
勢
下
，
主
導
氏

進
黨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規
割
的
立
法
委
員
再
三
強
調
採
取
乙
案
(
稅
收
制
)
應
不
致
增
加
政
府
財
政
負
擔
，
蓋

因
開
辦
所
需
經
費
來
源
，
除
現
已
存
在
的
各
種
與
老
人
福
利
相
闋
的
津
貼
外
，
主
要
係
重
新
思
考
政
府
花
在

勞
工
退
休
金
中
的
補
貼
，
也
就
是
將
原
由
政
府
補
貼
的
那
一
成
透
過
修
法
程
序
提
撥
供
國
氏
年
金
新
制
使

用
。
故
由
理
論
或
理
想
層
次
言
，
新
的
「
稅
收
制
」
不
過
是
政
府
資
源
的
重
新
分
配
，
與
「
增
稅
」
無
涉
。

唯
此
一
構
想
的
提
出
，
遭
遇
到
若
干
質
疑
觀
點

•• 

包
括
修
法
在
目
前
立
法
院
政
治
生
態
下
的
困
難
度
，
如
何

說
服
雇
主
與
勞
工
接
受
此
一
新
的
安
排
，
而
不
致
引
起
「
經
濟
效
率
」
和
「
社
會
公
平
」
間
的
爭
議
，
及
以

「
福
利
」
為
主
考
量
之
體
制
難
以
排
除
「
漫
天
喊
價
」
可
能
，
甚
至
因
而
衍
生
的
政
治
風
暴
及
經
濟
後
遺
症
，

均
將
構
成
新
政
府
的
考
驗
。
更
何
況
總
體
而
言
，
臺
灣
人
口
老
化
趨
勢
日
漸
明
顯
，
當
老
年
人
口
達
到
總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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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
五
分
之
一
以
上
時
，
政
府
財
源
在
「
不
增
稅
」
前
提
下
又
能
支
撐
多
久
?
是
以
目
前
有
些
學
者

專
家
認
為
「
個
人
帳
戶
制
」
(
下
稱
甲
案
)
或
許
較
具
可
行
性
，
因
其
多
少
仍
保
留
了
「
社
會
保

險
」
制
度
的
精
神
，
並
建
基
於
付
費
之
自
助
他
助
基
礎
上
，
長
遠
計
對
財
政
的
街
擊
較
輕
。
唯
政

府
為
展
現
施
政
成
績
，
恐
無
較
寬
裕
時
間
致
力
於
整
合
現
行
公
、
勞
、
軍
、
農
各
項
分
歧
的
老
人

退
休
保
險
制
度
，
可
以
想
見
的
結
果
是
，
若
為
兌
現
競
選
支
票
而
要
立
即
實
施
年
金
保
險
時
，
極
可
能
只
有

將
訴
求
投
注
於
現
階
段
尚
未
納
入
任
何
養
老
保
險
的
四
百
萬
民
眾
，
也
即
由
主
要
包
括
了
學
生
、
家
庭
主
婦

和
無
業
等
對
象
先
行
。
然
如
何
期
待
該
等
往
往
未
具
任
何
經
濟
自
主
能
力
者
心
甘
情
願
地
按
月
繳
費
，
不
無

疑
慮
。
當
這
部
分
人
口
中
相
當
比
例
拒
繳
費
用
時
，
動
機
再
良
善
之
制
度
亦
將
難
以
落
實
，
且
可
能
因
強
行

實
施
增
加
此
類
人
士
家
庭
負
擔
而
引
起
民
眾
反
彈
。
因
此
，
建
基
於
「
強
制
儲
蓄
」
基
礎
上
之
甲
案
究
竟
有

無
可
行
性
或
法
理
依
據
實
賴
深
入
忠
付
。
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原
係
政
府
照
、
顧
人
民
福
祉
之
舉
措
，
在
人
口
與
家
庭
結
構
急
遠
變
化
，
社
會
價
值
日
趨
改

變
，
而
弱
勢
/
劣
勢
團
體
的
生
活
保
障
在
全
球
化
趨
勢
日
熾
情
勢
下
益
形
薄
弱
等
現
實
氣
氛
下
，
舉
凡
肯
定

並
標
舉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理
念
者
無
不
於
追
求
經
濟
效
率
之
餘
致
力
於
社
會
福
利
方
面
的
提
回
升
。
以
年
金
制
度

言
，
在
汲
取
西
方
先
進
國
家
經
驗
之
後
，
規
劃
單
位
原
本
以
為
以
「
保
險
制
」
作
為
主
軸
將
最
能
兼
顧
財
務

健
全
與
氏
眾
福
祉
，
唯
由
此
次
國
民
年
金
規
劃
走
向
之
過
程
中
不
難
體
察
出
，
制
度
建
立
方
向
的
改
變
即
隱

含
了
對
福
利
發
展
何
去
何
從
的
意
識
型
態
爭
議
。
福
利
色
彩
濃
厚
的
「
稅
收
制
」
較
佳
，
抑
或
著
重
保
險
精

神
的
「
個
人
帳
戶
制
」
更
恰
當
;
甚
或
年
金
規
劃
過
程
宜
較
重
「
市
場
」
或
「
政
府
」
機
制
，
國
內
現
階
段

相
關
輿
論
之
缺
乏
共
識
可
謂
昭
然
若
揭
。
事
實
上
，
本
期
中
除
沈
富
雄
委
員
針
對
「
稅
收
制
」
有
詳
盡
之
引

介
;
陳
琇
忠
、
林
萬
億
及
黃
玫
玲
、
王
正
、
王
方
教
授
等
亦
分
別
就
不
同
規
劃
版
本
有
不
同
角
度
的
闡
述
和

分
析
。
王
方
教
授
強
調
之
「
政
治
經
濟
」
觀
點
，
王
正
教
授
論
及
財
務
規
劃
背
後
之
意
識
價
值
均
具
體
而
微

地
道
出
了
年
金
制
度
規
劃
觸
及
之
高
度
政
治
性
，
而
由
此
次
論
爭
中
，
吾
人
亦
不
難
覺
察
出
至
少
尚
有
以
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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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
題
有
待
詳
加
考
量
並
謹
慎
因
應
•• 

一
、
社
會
保
險
、
社
會
救
助
與
福
利
服
務
問
之
分
野
與
關
係
宜
再
釐
清
並
為
適
當
定
位
。

二
、
及
早
思
量
政
府
介
入
氏
眾
養
老
保
障
之
法
理
基
礎
。

三
、
充
分
掌
握
制
度
執
行
過
程
中
相
關
配
套
要
求
之
依
據
。

四
、
制
度
執
行
加
入
「
排
富
條
款
」
與
否
之
利
弊
分
析
。

五
、
審
慎
權
衡
無
法
有
效
整
合
現
有
各
項
養
老
保
險
制
度
所
可
能
造
成
民
眾
間

啟
一
制
度
規
劃
背
離
「
去
身
分
化
」
、
「
去
階
層
化
」
福
利
政
策
發
展
潮
流
之
代
價
。

總
之
，
有
鑑
於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具
易
放
難
收
特
性
，
基
於
此
，
應
審
慎
從
事
可
長
可
久
體
制
之
規
劃
;
兼

顧
政
治
承
諾
與
國
家
長
遠
財
政
之
平
衡
，
唯
政
治
與
財
政
之
思
量
，
就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而
言
，
最
終
目
標
仍

然
必
須
以
民
眾
真
正
的
最
大
福
祉
為
依
歸
。
畢
竟
政
治
與
財
政
狀
況
的
良
森
，
得
利
與
受
害
最
深
者
最
後
仍

然
是
芸
芸
百
姓
。
此
由
福
利
先
進
國
家
年
金
制
度
的
種
種
改
革
案
例
即
可
獲
得
印
證
。
或
許
此
次
年
金
制
度

規
劃
走
向
所
引
起
之
爭
論
，
最
大
的
好
處
即
在
其
提
供
了
政
治
人
物
、
財
經
及
社
福
專
家
學
者
和
普
羅
大
眾

共
同
省
思
並
檢
視
我
國
福
利
制
度
、
究
應
如
何
再
出
發
的
另
一
契
機1
.

「
不
公
平
」
處
遇
之
感
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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